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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由来、规划修改条件及修改对象

1.1 任务由来

2015 年以来，贵港市大力实施“工业兴市、工业强市”发展战略，

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方向，深入开展“大招商、招大商”活动，

已引进并开工建设华奥汽车投资50亿元一期年产5000辆大客车的新

能源汽车项目，铁牛集团总投资一期投资 62亿元的年产 20万辆传统

汽车基地项目，山东久久星投资 20亿元年产 15 万辆智能电动轿车项

目，湖北一专专用汽车投资 5.5 亿元的年产 2500 辆环卫消防专用车、

500 辆特种作业车、10000 辆物流专用车项目，中强铝业投资 35亿元

的年产 500 万平米铝膜板和 10万个铝车厢项目等。

同时贵港市大力培育发展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在国家生态工业

(制糖)示范园区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打造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

生产基地。根据贵港市产业部署，贵港未来将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重点发展纯电动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动力

电池、电机驱动及电力电子、电动汽车智能化等关键零部件和领域。

重点推进区域物流用车，环卫和邮电等公共服务领域用车的发展。重

点支持华奥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以及中国-东盟电动车生产基地等重

点项目建设。

目前贵港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贵港新

时代强有力的经济新增长点，同时将成为带动广西汽车产业向新能源

转型提升的重要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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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贵港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

地发展总体规划》。在未来，贵港会吸引更多新能源汽车及新型电动

车整车生产企业入驻，需要通过强化共性技术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建立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以产城融合示范为引领，建成一个

集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汽车文化商务旅

游、生态宜居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以进一步促进贵港市汽

车产业的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广西贵港国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汽车

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该项目在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编制时，尚未提出建设，导致项目用地超出规划允许建设用地区范围，

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国

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土资源

部令 68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建设项目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如果不符合规划，则必须先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出具经

相关部门和专家论证的规划修改方案及项目建设对规划实施影响评

估报告和修改规划听证纪要。因此，为了满足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

项目的用地需求，需要对《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进行修改。

为了使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能够得到落实，

我公司接受委托，收集了本项目相关资料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镇规

划、自然与社会经济状况等资料，认真研究了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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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然资源部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文件的要求，本着建设用地

总规模不变、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的原则，对项目

建设所涉及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以保证耕地总量的动态平

衡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2 规划修改的条件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用地未涉及贵港市生态公益林、水源

保护林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地区的林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

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不涉及占用禁止建设用地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属于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严格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

改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8〕5 号），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

目符合其“规划修改情形”中第二款——“经国务院或者自治区人民

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含审批、核准、备案)的能源、交通、水

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以及由

以上项目建设引起的拆迁安置和回建等项目”，可以进行规划修改。

1.3 规划修改对象

本次规划修改对象为《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本次规划修改涉及到的《贵港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

已经依法审批并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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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概况

2.1 项目位置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位置位于贵港市石卡工业园区

内。

图 1 项目位置示意图

2.2 项目建设内容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建设国际卡丁车场、改装服务区、休闲娱乐与综合服务区、

汽车体验展示文化区、主题广场等。

2.3 项目投资规模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40.5 亿元。

2.4 项目已完成前期工作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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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于已经备案登记、总平面设计、可行

性研究报告编制等工作。

3.项目用地情况

3.1 项目用地规模及利用现状

根据项目勘测定界资料及贵港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汽车新技术创

新研创园项目总用地面积 116.9565 公顷。项目用地分为两部分：其

中一部分用地拟作为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为 91.1794 公顷；另外一部

分用地不用于建设，面积为 25.7771 公顷。

（1）项目总用地土地现状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总面积为 116.9565 公顷，其土地

利用现状为农用地 116.3718 公顷、建设用地 0.0011 公顷、其他土地

0.5836 公顷。

农用地中，耕地 83.5805 公顷（水田 30.3463 公顷、旱地 17.2189

公顷）、林地 5.2449 公顷（有林地），其他农用地 27.5464 公顷（坑

塘水面 26.8157 公顷、设施农用地 0.7307 公顷）。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0.0011 公顷（农村居民点）。

其他土地中，自然保留地 0.5836 公顷（荒草地）。

（2）拟建设部分用地土地现状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中拟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91.1794

公顷，其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 90.5947 公顷、建设用地 0.0011 公

顷、其他土地 0.5836 公顷。



6

农用地中，耕地 78.7650 公顷（水田 27.6136 公顷、旱地 51.1514

公顷）、林地 5.2449 公顷（有林地），其他农用地 6.5848 公顷（坑

塘水面 5.8541 公顷、设施农用地 0.7307 公顷）。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0.0011 公顷（农村居民点）。

其他土地中，自然保留地 0.5836 公顷（荒草地）。

（3）非建设部分用地土地现状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中非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25.7771

公顷，其土地利用现状全部为农用地，其中耕地 4.8155 公顷（水田

2.7327 公顷、旱地 2.0828 公顷）、其他农用地 20.9616 公顷（坑塘

水面）。

项目用地没有涉及贵港市生态公益林、水源保护林和自然保护区

等生态敏感地区的林地，详见下表 1。

表 1 项目拟用地现状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权属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自然保留地

水田 旱地 有林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 农村居民点 荒草地

汽车新技

术创新研

创园项目

石卡镇都蕴村28.7785 36.0153 1.9616 26.8157 0.2150 0.0011 0.5836 94.3708

石卡镇翰芦村 1.5678 17.2189 3.2833 0.0000 0.5157 0.0000 0.0000 22.5857

合计 30.3463 53.2342 5.2449 26.8157 0.7307 0.0011 0.5836 116.9565

其中

拟建

设部

分用

地

石卡镇都蕴村26.2574 35.8775 1.9616 5.8541 0.2150 0.0011 0.5836 70.7503

石卡镇翰芦村 1.3562 15.2739 3.2833 0.0000 0.5157 0.0000 0.0000 20.4291

合计 27.6136 51.1514 5.2449 5.8541 0.7307 0.0011 0.5836 91.1794

非建

部分

用地

石卡镇都蕴村 2.5211 0.1378 0.0000 20.9616 0.0000 0.0000 0.0000 23.6205

石卡镇翰芦村 0.2116 1.945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1566

合计 2.7327 2.0828 0.0000 20.9616 0.0000 0.0000 0.0000 25.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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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用地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况

3.2.1 土地用途区情况

（1）项目总用地土地用途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总面积为 116.9565 公顷，其土地

用途区全部为一般农地区 68.4097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10.5776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35.9410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现状建设

用地）0.0011 公顷、林业用地区 1.9814 公顷、其他用地区（自然保

留地）0.0457 公顷。

（2）拟建设部分用地土地用途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中拟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91.1794

公顷，土地用途区全部为一般农地区 44.2508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

（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9.7286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35.1718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

（现状建设用地）0.0011 公顷、林业用地区 1.9814 公顷、其他用地

区（自然保留地）0.0457 公顷。

（3）非建设部分用地土地用途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中非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25.7771

公顷，土地用途区全部为一般农地区 24.1588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

（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0.8491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0.769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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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没有占用贵港市基本农田保护区，没有占用生态公益

林、水源保护林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地区的林地。

项目用地土地用途区统计表情况，项目详见表 2。

表 2 项目用地涉及土地用途区统计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区 面积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

园项目

一般农地区 68.4097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10.5776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35.9410

村镇建设用地区（现状建设用地） 0.0011

林业用地区 1.9814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合计 116.9565

其中

拟建设部分用

地

一般农地区 44.2508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9.7286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35.1718

村镇建设用地区（现状建设用地） 0.0011

林业用地区 1.9814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合计 91.1794

非建设部分用

地

一般农地区 24.1588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0.8491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0.7692

村镇建设用地区（现状建设用地） 0.0000

林业用地区 0.0000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000

合计 25.7771

3.2.2 建设用地管制区情况

（1）项目总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总面积为 116.9565 公顷，其建设

用地管制区为允许建设用地区 46.5197 公顷、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6586 公顷、限制建设用地区 41.778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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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建设部分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中拟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91.1794

公顷，其建设用地管制区为允许建设用地区 44.9015 公顷、有条件建

设用地区 28.4398 公顷、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公顷。

（3）非建设部分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中非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25.7771

公顷，其建设用地管制区为允许建设用地区 1.6182 公顷、有条件建

设用地区 0.2188 公顷、限制建设用地区 23.9401 公顷。

项目建设没有占用贵港市禁止建设区的土地，详见表 3。

表 3 项目用地涉及建设用地管制区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管制区 面积

项目用地

允许建设用地区 46.5197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6586

限制建设用地区 41.7782

合计 116.9565

其中

拟建设部分用地

允许建设用地区 44.9015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4398

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合计 91.1794

非建设部分用地

允许建设用地区 1.6182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0.2188

限制建设用地区 23.9401

合计 25.7771

3.2.3 项目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重大项目要素保障“-

放二提三优化”措施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0〕20 号）中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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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提高用地规划保障力度”，第三条——“在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不突破的前提下，重大项目用地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增减挂钩建

新区图层的，视为符合规划，不需要对规划进行局部调整，可直接进

行用地报批;重大项目位于限制建设区的，可依法依规修改规划，使

用增减挂钩建新区图层进行规划指标平衡调整”。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为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项目拟

建设部分用地范围内位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图层的地块，可视为

符合规划。同时，根据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用地所涉及的土地

用途区、建设用地管制区情况，项目用地范围内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用地面积为 46.2779 公顷土地，需要对其进行规划修改。

4. 规划修改的依据和原则

4.1 规划修改的依据

4.1.1 相关的法规和文件参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第 256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1 月）；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 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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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

22 日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

（9）《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10）《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11）《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的决

定》（国土资源部令 68号）；

（12）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发布实

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

（13）《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号）；

（14）《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论证工作的通知》（桂国土资发〔2012〕32 号）；

（15）《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严格规范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修改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8〕5号）；

（16）《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

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

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税〔2019〕35 号）；

（17）《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Mb17Bw2xvO7eF3OC4vivUkDb6Wjxds0PtaZhdjRynCWTYiRYLcQjuBLJXrPLQXMbqZn-8e-f0HRkaRPjo8qIf23ACcfAuWegoaidYOPufJaw3fT6Emrv0uE5mdWR79S78k9CMonY_142r6nyFWUBFw9hKN7B8LrvB88hk3hrl0f7Pk5tjylSAyTjmQH3HvQT4ISCZyJCktH9PIlZyQ_fcF1FvGvoWevjYLcF5PYJZ5IwczoKyvPw1VgZ1EWCkw5tDpcyFVcKnly3-FeaxXcc8bnYMgozfip9fePAqTYTlV97m6642lQYofJI_exi6YVQ76JwLPaDU8f8dDjPa2oNwxInTC65NJtvA7L8kfuBoq&wd=&eqid=f8fad4fb0000c8e7000000065d354c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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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自治区补充耕地指标调剂库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9〕

49 号）；

（18）《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补充耕地指

标调剂库管理细则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9〕53 号）；

（19）《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规范建设用地报

批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更新成果的通知》（桂国土资办

〔2018〕358 号）；

（20）《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更严格规范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调整（局部调整、数据库更新）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自然资

发〔2019〕6 号）；

（21）《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重大项目要素保障

“-放二提三优化”措施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0〕20 号）。

4.1.2 相关的规划及报告文件

（1）《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2）《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

案（2015 年调整）》；

（3）《贵港市总体规划（2020-2030 年）》；

（4）《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设计总平面图》；

（5）《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2 规划修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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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依法定权限程序修改原则

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程

序和要求进行修改。

4.2.2 坚持“三不变”原则

即确保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4.2.3 集约节约用地原则

项目用地要符合国家相关控制指标，从严控制用地规模。

4.2.4 与现行规划衔接原则

规划修改要确保现行规划的总体调控要求，要有利于现行规划目

标的实现。

4.2.5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原则

按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土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

要求，合理修改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总体布局，发挥土地利用、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最佳效益。

4.2.6 充分协调原则

规划修改方案要征得当地相关部门的同意，并且符合产业规划、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耕地保护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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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划修改具体方案

5.1 建设用地修改方案

5.1.1 建设用地调入与调出

（1）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本次规划修改，建设用地调入地块（A1-A12 地块）位于贵港市

横塘村，面积为 46.2779 公顷。根据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统计，

其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 46.2322 公顷，其他土地 0.0457 公顷。

农用地中，耕地 38.0314 公顷（水田 9.3050 公顷、旱地 287264

公顷）、林地 1.9018 公顷（有林地）、其他农用地 6.2990 公顷（坑

塘水面 5.7891 公顷、设施农用地 0.5099 公顷）。其他土地中，自然

保留地 0.0457 公顷（荒草地）。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贵港市

生态公益林、水源保护林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地区的林地。调入

地块（A1-A12 地块）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 4 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权属

农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自然保留地

水田 旱地 有林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 荒草地

A1
石卡镇都蕴村 0.0018 0.0000 0.0000 1.3434 0.0000 0.0000 1.3452

小计 0.0018 0.0000 0.0000 1.3434 0.0000 0.0000 1.3452

A2
石卡镇都蕴村 0.1034 2.2162 0.6746 0.0000 0.0000 0.0000 2.9942

小计 0.1034 2.2162 0.6746 0.0000 0.0000 0.0000 2.9942

A3
石卡镇都蕴村 5.7024 3.3513 0.1934 0.4842 0.0585 0.0000 9.7898

小计 5.7024 3.3513 0.1934 0.4842 0.0585 0.0000 9.7898

A4 石卡镇都蕴村 1.5705 6.1361 0.2008 0.0000 0.0000 0.0000 7.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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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权属

农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自然保留地

水田 旱地 有林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 荒草地

小计 1.5705 6.1361 0.2008 0.0000 0.0000 0.0000 7.9074

A5
石卡镇都蕴村 0.0015 0.0000 0.0000 1.1610 0.0000 0.0000 1.1625

小计 0.0015 0.0000 0.0000 1.1610 0.0000 0.0000 1.1625

A6
石卡镇都蕴村 0.2187 1.3905 0.0000 0.0000 0.0000 0.0457 1.6549

小计 0.2187 1.3905 0.0000 0.0000 0.0000 0.0457 1.6549

A7
石卡镇都蕴村 0.0006 0.0011 0.0000 0.6715 0.0344 0.0000 0.7076

小计 0.0006 0.0011 0.0000 0.6715 0.0344 0.0000 0.7076

A8

石卡镇都蕴村 0.0000 1.4735 0.0000 2.0346 0.0000 0.0000 3.5081

石卡镇翰芦村 1.354314.15770.8330 0.0000 0.4170 0.0000 16.7620

小计 1.354315.63120.8330 2.0346 0.4170 0.0000 20.2701

A9
石卡镇都蕴村 0.3514 0.0000 0.0000 0.0446 0.0000 0.0000 0.3960

小计 0.3514 0.0000 0.0000 0.0446 0.0000 0.0000 0.3960

A10
石卡镇都蕴村 0.0001 0.0000 0.0000 0.0108 0.0000 0.0000 0.0109

小计 0.0001 0.0000 0.0000 0.0108 0.0000 0.0000 0.0109

A11
石卡镇都蕴村 0.0003 0.0000 0.0000 0.0381 0.0000 0.0000 0.0384

小计 0.0003 0.0000 0.0000 0.0381 0.0000 0.0000 0.0384

A12
石卡镇都蕴村 0.0000 0.0000 0.0000 0.0009 0.0000 0.0000 0.0009

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9 0.0000 0.0000 0.0009

总计 9.305028.72641.9018 5.7891 0.5099 0.0457 46.2779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的土地用途区为全部为一般农地区

44.2508 公顷、林业用地区 1.9814 公顷、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公顷；建设用地管制区为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4398 公顷、

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公顷。

表 5 调入地块土地用途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区 面积

调入地块（A1-A12)

一般农地区 44.2508

林业用地区 1.9814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合计 46.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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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调入地块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管制区 面积

调入地块（A1-A12)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4398

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合计 46.2779

（2）建设用地调出地块

①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结余情况

根据《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015 年调整）》，2014-2020 年贵港市安排上级下达新增城乡建设

用地指标 7335.000 公顷。规划实施至今，贵港市已报批或正在组织

报批的上级下达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共 7007.45 公顷，剩余上级下

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327.55 公顷。同时,《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安排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2949.00 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拟在贵港市范围内，将《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中安排的上级下

达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通过规

划修改调剂给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使用。剩余的上级下达新增

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可以满足本次

规划修改所需新增指标要求。

②建设用地调出地块

经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港市自然资源局、贵港市覃塘区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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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石卡镇人民政府、樟木镇人民政府共同商议，拟将《贵港市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中石

卡镇和樟木镇规划预留的上级下达新增城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规划

预留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地块（B1-B10 地块）调出建

设用地规划范围，以确保全市建设用地总量不突破现行规划的控制要

求。

调出地块总面积为 46.2779 公顷，其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

44.2328 公顷、其他土地 2.0451 公顷。

农用地中，耕地 40.9264 公顷（水田 11.9434 公顷、旱地 28.9830

公顷），园地 0.2582 公顷（果园 0.2467 公顷、其他园地 0.0115 公

顷），林地 2.0791 公顷（有林地），其他农用地 0.9691 公顷（坑塘

水面 0.6919 公顷、设施农用地 0.2772 公顷）。其他土地中，水域

0.0153 公顷（河流水面）、自然保留地 2.0298 公顷（荒草地）。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土地用途区为城镇建设用地区（上

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2.3795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9.4241 公顷；建设用地管制区全部

为允许建设用地区，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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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

块

名

称

权属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农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水域
自然保

留地

水田 旱地 果园
其他园

地
有林地

坑塘水

面

设施农

用地

河流水

面
荒草地

B1

石卡

镇
都蕴村 0.0210 0.0000 0.0000 0.0000 0.05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786

小计 0.0210 0.0000 0.0000 0.0000 0.05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786

B2

石卡

镇
都蕴村 0.673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6 0.0000 0.0000 0.0000 0.6737

小计 0.673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6 0.0000 0.0000 0.0000 0.6737

B3

石卡

镇
都蕴村 0.94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3 0.0000 0.0000 0.0000 0.9419

小计 0.94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3 0.0000 0.0000 0.0000 0.9419

B4

石卡

镇
都蕴村 0.2174 0.0000 0.0000 0.0000 0.4465 0.0000 0.0213 0.0000 0.0000 0.6852

小计 0.2174 0.0000 0.0000 0.0000 0.4465 0.0000 0.0213 0.0000 0.0000 0.6852

B5

石卡

镇
都蕴村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石卡

镇
翰芦村 0.0000 2.692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549 3.1476

小计 0.0000 2.6927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0.0000 0.0000 0.4549 3.1484

B6

石卡

镇
都蕴村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38 0.0000 0.0000 0.0000 0.0038

石卡

镇
翰芦村 0.0000

22.050

0
0.2467 0.0115 1.5750 0.2883 0.2559 0.0000 1.5749 26.0023

小计 0.0000
22.050

0
0.2467 0.0115 1.5750 0.2921 0.2559 0.0000 1.5749 26.0061

B7

石卡

镇
白沙村 0.3857 0.219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053

小计 0.3857 0.219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053

B8

石卡

镇

贵港市

水利局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53 0.0000 0.0153

石卡

镇
樟竹村 0.2805 2.4099 0.0000 0.0000 0.0000 0.3981 0.0000 0.0000 0.0000 3.0885

小计 0.2805 2.4099 0.0000 0.0000 0.0000 0.3981 0.0000 0.0153 0.0000 3.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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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名

称

权属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农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水域
自然保

留地

水田 旱地 果园
其他园

地
有林地

坑塘水

面

设施农

用地

河流水

面
荒草地

B9

石卡

镇
樟竹村 0.0000 1.61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6108

小计 0.0000 1.61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6108

B1

0

樟木

镇
黄龙村 3.989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9898

樟木

镇
樟木村 5.434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5.4343

小计 9.424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9.4241

总计 11.9434
28.983

0
0.2467 0.0115 2.0791 0.6919 0.2772 0.0153 2.0298 46.2779

表 8 调出地块土地用途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区 面积

调出地块(B1-B10)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34.4743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2.3795

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9.4241

合计 46.2779

表 9 调出地块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管制区 面积

调出地块(B1-B10) 允许建设用地区 46.2779

合计 46.2779

③调出地块合理性分析

其一，贵港市剩余上级下达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新增指标可以满足本次规划修改所需的用地指标要求。通过本

次规划修改，将贵港市近期内没有建设任务的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

用地指标用于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有利于保障贵港市社

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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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本次规划修改，以不影响当地近期建设来确定需调出建设

用地地块。经过调查、商议、论证，调出地块近期内没有建设任务，

为此将其调出建设用地规划预留范围，对全市的近期发展没有影响。

其三，本次规划修改，以落实耕地保护为原则来确定需要调出建

设用地地块。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A1-A12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38.2306 公顷，其中水田9.3051公顷、旱地 28.9255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8.54 等；调出地块（B1-B10 地块）面积

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40.9265 公顷，其中水田 11.9435 公顷、

旱地 28.9830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9.52 等。调出地块（B1-B10

地块）所含耕地比调入地块（A1-A12 地块）所含耕地多，耕地质量

等别高，落实了耕地保护的原则。

综上所述，将 B1-B10 地块地块作为调出地块是合理的。

5.1.2 土地用途区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将调入地块（A1-A12 地块）土地用途区从 44.2508

公顷一般农地区、1.9814 公顷林业用地区、0.0457 公顷其他用地区

（自然保留地）修改为 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指标）、2.3795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新增指标）、9.4241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同时，将调出地块（B1-B10 地块）土地用途

区从 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

标）、2.3795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

标）、9.4241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



21

标）修改为42.1537公顷一般农地区、2.0791公顷林业用地区、2.0451

公顷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规划修改后，贵港市一般农地区减少 2.0971 公顷、林业用地区

增加 0.0977 公顷、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增加 1.9994 公顷，其

他各土地用途区修改前后保持不变。

表 10 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分析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

称
土地用途区

修改前

面积

修改后面

积
变化（+/-）

调入地

块

（A1-A

12)

一般农地区 44.2508 0.0000 -44.2508

林业用地区 1.9814 0.0000 -1.9814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0.0000 -0.0457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0.0000 34.4743 34.4743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0.0000 2.3795 2.3795

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0.0000 9.4241 9.4241

调出地

块

(B1-B1

0)

一般农地区 0.0000 42.1537 42.1537

林业用地区 0.0000 2.0791 2.0791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000 2.0451 2.0451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34.4743 0.0000 -34.4743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2.3795 0.0000 -2.3795

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9.4241 0.0000 -9.4241

修改后

一般农地区 44.2508 42.1537 -2.0971

林业用地区 1.9814 2.0791 0.0977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2.0451 1.9994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34.4743 34.4743 0.0000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2.3795 2.3795 0.0000

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9.4241 9.4241 0.0000

5.1.3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将调入地块（A1-A12 地块）建设用地管制区从

28.4398公顷有条件建设用地区和17.8381公顷限制建设用地区修改

为 46.2779 公顷允许建设用地区。同时将调出地块（B1-B10 地块）

建设用地管制区从46.2779公顷允许建设用地区修改为28.439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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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建设用地区和 17.8381 公顷限制建设用地区。

本次规划修改后，贵港市各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保持不变。

表 11 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分析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区分 建设用地管制区 修改前面积 修改后面积 变化（+/-）

贵港市

调入地块

（A1-A12)

允许建设用地区 0.0000 46.2779 46.2779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4398 0.0000 -28.4398

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0.0000 -17.8381

调出地块

(B1-B10)

允许建设用地区 46.2779 0.0000 -46.2779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0.0000 28.4398 28.4398

限制建设用地区 0.0000 17.8381 17.8381

修改后

允许建设用地区 46.2779 46.2779 0.0000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4398 28.4398 0.0000

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17.8381 0.0000

5.1.4 建设用地指标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在贵港市内调入 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

（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调出 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

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同时在贵港市内调入2.3795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9.4241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合计调入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11.8036 公顷；调出 2.3795 公顷城

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9.4241 公顷村

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合计调出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11.8036 公顷。

规划修改后，贵港市新增城镇工矿建设用地（上级下达）、新增

城乡建设用地（上级下达）、新增建设用地（上级下达）等各项指标

保持不变，到 2020 年贵港市的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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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规模、建设用地总规模等各项指标也保持不变。

规划修改后，贵港市规划预留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也保持不变。

表 12 规划指标修改前后对比分析表
单位：公顷

区

分
指标名称 原指标值

本次规划修

改调入面积

本次规划

修改调出

面积

本次规划修

改后

本次规划

前后变化

（+/-）

贵

港

市

2006-2020 年新

增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上级下

达）

9912.00 34.4743 34.4743 9912.00 0.0000

其中：2014-2020 年新增城

镇工矿建设用地（上级下

达）

6860.00 34.4743 34.4743 6860.00 0.0000

2006-2020 年新

增城乡建设用

地（上级下达）

10437.00 34.4743 34.4743 10437.00 0.0000

其中：2014-2020 年新增城

乡建设用地（上级下达）
7335.00 34.4743 34.4743 7335.00 0.0000

2006-2020 年新

增建设用地（上

级下达）

16940.00 34.4743 34.4743 16940.00 0.0000

其中：2014-2020 年新增建

设用地（上级下达）
10710.00 34.4743 34.4743 10710.00 0.0000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 23240.00 34.4743 34.4743 23240.00 0.0000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77280.00 34.4743 34.4743 77280.00 0.0000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94607.00 34.4743 34.4743 94607.00 0.0000

2014-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

标
2949.00 11.8036 11.8036 2949.00 0.0000

5.2 耕地修改方案

5.2.1 耕地数量方面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38.2306 公顷，其中水田 9.3051 公顷、旱地 28.9255 公顷。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40.9265 公顷，其中水田 11.9435 公顷、旱地 28.9830 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地块（B1-B10 地块）所含耕地比调入地块

（A1-A12 地块）所含耕地多 2.695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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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调入调出地块含耕地数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

权属
耕地总面

积
水田 旱地 权属

耕地总

面积
水田 旱地

石卡镇都蕴村、翰

芦村
38.2306 9.3051 28.9255

石卡镇都蕴村、

翰芦村、白沙村、

贵港市水利局、

樟竹村；樟木镇

黄龙村、樟木村

40.9265 11.9435 28.9830

合计 38.2306 9.3051 28.9255 合计 40.9265 11.9435 28.9830

5.2.2 耕地质量方面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A1-A12 地块）含现状耕地 38.2306

公顷。在国家利用等别上，其中6等耕地1.3543公顷、7等耕地7.9508

公顷、9 等耕地 26.4897 公顷、10 等耕地 2.4358 公顷，平均耕地质

量等别为 8.54 等。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含现状耕地 40.9265 公顷。在国家利

用等上，其中 7 等耕地 11.9435 公顷、9 等耕地 24.7428 公顷、10 等

耕地 4.2402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8.52 等。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地块（B1-B10 地块）所含耕地比调入地块

（A1-A12 地块）所含耕地质量等别高。

表 14 调入调出地块含耕地质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

权属 耕地总面积 等别 权属 耕地总面积 等别

石卡镇都蕴村、

翰芦村

1.3543 6
石卡镇都蕴村、

翰芦村、白沙村、

贵港市水利局、

樟竹村；樟木镇

黄龙村、樟木村

11.9435 7

7.9508 7 24.7428 9

26.4897 9
4.2402 10

2.4358 10

合计 38.2306 8.54 合计 40.9265 8.52



25

5.2.3 耕地修改前后数量质量对比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地块（B1-B10 地块）所含现状耕地数量比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所含现状耕地数量多，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高。

为此，本次规划修改后，有利于落实贵港市耕地保护目标任务。

5.3 补充耕地方案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拟建设部分用地占用耕地 78.9968

公顷，其中水田 27.6136 公顷、旱地 51.3832 公顷。在国家利用等上，

6等耕地 1.3562 公顷、7等耕地 26.2574 公顷、9等耕地 47.9706 公

顷、10 等耕地 3.4126 公顷。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非农

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必须补充质量相当、数量相等的耕地。建

设单位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落实耕地占补任务。一是自行开垦数量相

等、质量相当的耕地，用于该项目的占补平衡；二是以缴纳耕地开垦

费的方式，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补充。本批次项目拟采用缴纳耕地开垦

费方式委托自然资源局进行补充。根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

税〔2019〕35 号）的规定，占用基本农田的按水田（水浇地）80 万

元/公顷、旱地 40万元/公顷缴纳耕地开垦费，占用一般耕地的按优

等水田（水浇地）40万元/公顷、高等水田（水浇地）30万元/公顷、

中等水田（水浇地）20万元/公顷，高等旱地 20万元/公顷、中等旱

地 15万元/公顷缴纳耕地开垦费。由此计算，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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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耕地开垦费共 122.06 万元，该部分资金已纳入项目总投资。

本次规划调整拟挂靠贵港市所购买的新增耕地从中予以占补，确

保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根据项目勘测定界资料，汽车新技

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占用耕地 78.9968 公顷，根据产能计算公式：产能

（公斤）=（16—等别）×面积（公顷）×1500，计算得到所占用耕

地的产能为 6.5099 万公斤。拟在贵港市所收购的新增耕地产能中，

抵扣本次建设占用的 78.9968 公顷耕地所折算的粮食产能 6.5099 万

公斤，用于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6.规划修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规划修改指标的全面落实，应严格执行有关耕地占补平衡

政策和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要在保障本建设项目用地的同时，提高土

地集约、节约利用的程度。

6.1 严格按审批权限审批

在规划修改后，要按照相应程序尽快上报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

进行审查、批准。经批准后的规划修改方案要及时公告，规划期内建

设用地指标变动情况，以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6.2 及时变更存档和备案

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复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规

范，及时进行土地现状变更、规划图件变更、土地数据库变更及有关

档案资料变更，对规划修改方案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耕地保有量变

动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同时将规划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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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果及相关资料上报贵港市自然资源局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便

在新一轮上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时纳入规划和备案。

6.3 严格落实规划修改方案

6.3.1 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规划修改方案批准实施后，应及时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指标

与布局的修改情况告知建设、交通、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做好与

交通规划、城市规划、村镇规划及其他行业规划衔接工作。

6.3.2 加强规划土地用途管制

土地利用必须按照修改后的土地规划用途进行管制，调出建设用

地范围的土地今后不得擅自安排其他建设项目。加强新调进建设用地

的规划管理，科学地制定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按照规定

的程序上报批准后方可实施。

6.3.3 加强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用地监督

建设项目用地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修改方案实施，不得擅

自突破用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更改建设项目，坚决杜绝违反规划

的现象发生。施工过程中，取土要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取土，杜绝在山

坡、农田随意取土现象，合理选择临时堆放土方的地点，坚决杜绝占

用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果园、林地等堆放土方，减少项目建设对周

边农用地的不利影响。

6.4 加强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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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门应定期对规划修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并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发现、纠正并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利用

土地的行为，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

7.结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

于严格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8〕5

号）确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条件。通过对《贵港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的修改，为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用地提供了依据，落实了其用地需求，保

障了项目的实施，确保规划目标年贵港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

用地总规模不超出控制范围。本规划修改完成后，不会对贵港市规划

目标年的耕地保有量任务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造成影响。

总体来看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涉及《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的修改方案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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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由来及评估对象

1.1 任务由来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在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编制时，尚未提出建设，导致项目用地超出规划允许建设用地区范

围，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需要进行规划修改。该项目

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关于严格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的通知》（桂自然资

发〔2018〕5 号），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符合其“规划修改情

形”中第二款——“经国务院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

批准(含审批、核准、备案)的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

建设项目，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以及由以上项目建设引起的拆

迁安置和回建等项目”，可以进行规划修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建

设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68号令）明确要求建设项目

用地需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应当出具经相关部门和专家论证的

规划修改方案及项目建设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和修改规划听证

纪要。因此，课题组在编制了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涉及《贵港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修改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了《汽车新技

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涉及<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修改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



2

1.2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修改后的《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

1.3 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工作的目的首先是对项目所涉及的《贵港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进行修改，

使项目建设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其次是从项目建设及项目用地

布局修改入手，全面评估项目的选址、用地合理性，评估项目建设和

规划修改对实施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影响，评估规划修改对修改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为土地管理特

别是规划实施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1.4 评估的任务

根据现行的《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

善方案（2015 年调整）》及项目相关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和综合分

析，进一步核实项目用地的面积和利用现状，就项目用地规划修改对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造成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减少不良影

响的措施建议，引导项目合理集约用地，提高规划修改的科学性和严

肃性，为该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提供依据。具体任务为：

（1）分析评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

（2）分析评估项目选址的合理性；

（3）分析评估项目用地规模的合理性；

（4）分析评估项目建设和规划修改对实施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目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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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估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

（6）提出加强规划修改方案实施管理、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建

议；

（7）提出项目建设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影响的评估结论。

2.项目基本情况

2.1 项目建设背景

2015 年以来，贵港市大力实施“工业兴市、工业强市”发展战略，

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方向，深入开展“大招商、招大商”活动，

已引进并开工建设华奥汽车投资50亿元一期年产5000辆大客车的新

能源汽车项目，铁牛集团总投资一期投资 62亿元的年产 20万辆传统

汽车基地项目，山东久久星投资 20亿元年产 15 万辆智能电动轿车项

目，湖北一专专用汽车投资 5.5 亿元的年产 2500 辆环卫消防专用车、

500 辆特种作业车、10000 辆物流专用车项目，中强铝业投资 35亿元

的年产 500 万平米铝膜板和 10万个铝车厢项目等。

同时贵港市大力培育发展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在国家生态工业

(制糖)示范园区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打造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

生产基地。根据贵港市产业部署，贵港未来将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重点发展纯电动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动力

电池、电机驱动及电力电子、电动汽车智能化等关键零部件和领域。

重点推进区域物流用车，环卫和邮电等公共服务领域用车的发展。重

点支持华奥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以及中国-东盟电动车生产基地等重

点项目建设。

目前贵港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贵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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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强有力的经济新增长点，同时将成为带动广西汽车产业向新能源

转型提升的重要拉动力。

2019 年 9 月，贵港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

地发展总体规划》。在未来，贵港会吸引更多新能源汽车及新型电动

车整车生产企业入驻，需要通过强化共性技术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建立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以产城融合示范为引领，建成一个

集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汽车文化商务旅

游、生态宜居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以进一步促进贵港市汽

车产业的发展。

2.2 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推进“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地”建设，建立健全汽车产业

链的需要

贵港市周边的南宁市、桂林市、柳州市等依托本地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基础，均做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决策，把新能源汽车作

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着力点。特别地，柳州市是国家重要

的汽车制造基地，具有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良好基础，对贵港市新能源

汽车产业形成竞争态势。

在此背景下，贵港要打造“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地”，要在激烈

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在立足基地原始定位一-以整车及零部件制

造及新能源汽车测试试验为核心发展方向，把握产业特色与发展优势

的同时，更需要增强产业配套能力，转激烈竞争为协同错位发展。

本案拟建设国际三级赛道、国际卡丁车赛道、直线竞速赛道和

SUV 体验赛道，专业赛道将多维度服务于基地内汽车厂商，用于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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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测试和试乘试驾，填补上下游产业链条，有助于基地引进龙头

企业，带动基地内产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

（2）发展汽车产业，推动汽车自有品牌发展的需要

汽车运动具有推动产业发展的动能。本案附近存在众多汽车厂

商，但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产业规模有限，品牌知名度不高，市场竞

争力较弱。

本案拟建设国际三级赛道、国际卡丁车赛道、直线竞速赛道和

SUV 体验赛道，服务于周边汽车厂商，鼓励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用于

赛场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创新和技

术进步，从内在硬实力打造品牌口碑;同时可以通过组织区域性赛事，

打响品牌知名度，从宣传营销角度提升软实力，推动自有品牌快速发

展。

（3）促进产城融合，吸引人才入驻的需要

新能源汽车人才是贵港市汽车产业未来升级发展的动力源泉。由

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属于多学科领域汇聚交义的新兴行业，其发展需要

同时掌握车辆与电池、电控、软件等学科的复合型技术人才。而贵港

市目前缺少专业性人才培养单位，引进人才数量不足，人才梯队建设

尚不完善。

本案拟建设的汽车文化产业园包含汽车运动、汽车文化、汽车休

闲等多种业态，力求形成浓厚的休闲和度假氛围，以汽车作为纽带，

文化与产业共同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城融合，打造宜居、乐居

的生态型文化产业城，吸引目标人才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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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投资规模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40.5 亿元。

2.4 项目已完成前期工作

（1）2019 年 4 月 21 日，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由贵港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登记备案。

（2）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已完成总平面设计图。

（3）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工作。

3.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分析

3.1 项目用地符合宏观调控政策

（1）项目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

十三章——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数字创意等领域的产

业发展壮大。”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项目建设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第二十三章——推动传统工业优化升级中指出：“加大食品、汽

车、机械、有色金属、冶金、石化、建材、轻纺、造纸与木材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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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

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符合广西

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3.2 项目建设符合供地政策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实施的《限制用地

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的相

关内容，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和禁止用地项目

属于审批项目，符合国家供地政策。

3.3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和禁止用地项目不属于

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4 项目建设符合节能减排政策

进入 21世纪，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已成为世界性主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广西节能减排降碳和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十三五”规划》等相关节能减排的文件要求，符合国家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在

工程设计中侧重于节约能源、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水源，提高供水能

力，在满足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用水需要的同时，从工程各方位全面

采取节约资源措施，符合节能减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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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选址的合理性分析

4.1 选址的原则

项目选址布应遵循如下原则：

（1）项目选址应该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与产业园区规划的要求。

（2）应避免地质断裂带、溶洞、古河道等不良地质现象或占压

矿藏。

（3）项目选址区具备生产、生活所需的用电、用水条件。

（4）应该具有较为方便的通行条件。

（5）所在区域应具备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基础条件。

（6）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7）厂址应该有适宜的地形及场地面积,尽量利用荒山劣地,不

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尽量不占用耕地，并有适当的发展余地，尽可

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落实保护耕地原则。

4.2 项目选址合理性评价

（1）选址情况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选址位于贵港市横塘村，项目位置贵

港市石卡工业园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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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选址位置示意图

该项目选址具有如下合理性：

（1）项目选址位置，在石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区内属于商业

用地，符合园区规划要求。

（2）项目区地质条件稳定，地下无断裂带、溶洞、不良地质现

象。

（3）项目区所在位置具备生产、生活所需的用电、用水条件。

（4）项目区迎宾大道和 G80 高速公路，交通便利。

（5）项目区周边已有一定规模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具有

一定的产业基础。

（6）厂址地势较高，且建设有相应的排水设施，不会产生内涝、

积水等情况。

综上所述，项目厂址符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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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用地规模的合理性

5.1 用地规模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拟建设部分用地面积为 91.1794 公

顷。

5.2 建设规模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建设国际卡丁车场、改装服务区、休闲娱乐与综合服务区、

汽车体验展示文化区、主题广场等。

5.3 项目用地规模的合理性分析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筑密度为 7.61%，容积率为 0.33，

绿化率为 37%，相对一般生产项目而言，该项目建筑密度偏低，容积

率偏小，绿化率偏大。分析其主要原因为：一是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为汽车赛道、汽车体验展示区和休闲娱乐与综合服务区及酒店和会议

中心，比如汽车赛道、汽车体验展示区等功能区所需面积大，但能纳

入计算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的部分占比少所导致。二是由于项目特殊性

的所在，项目区内比如赛道中间的空白地带难以利用用于建筑，主要

利用方向为绿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项目建筑密度偏低、容积率

偏小、绿化率偏大。

此外，从该项目的投资强度来看，该项目的投资强度达到

3462.825 万元/公顷（按项目用地总面积来计算投资强度），投资强

度较大，。另外该项目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率为 1.2%，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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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较少。

表 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控制标准值比较表

项目名称 控制指标名称 本项目指标值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

投资强度 3462.825 万元/公顷

容积率 0.33

建筑系数 7.61%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率
1.2%

绿地率 37%

综上所述，结合项目的建设特点分析，总体而言该项目用地规模

具有合理性。

6. 规划修改的主要内容

6.1 建设用地修改方案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用地中拟建设用地部分，有 46.2779

公顷土地超出现行规划允许建设用地区范围，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要求，需要进行规划修改。为了满足项目建设的用地和报批需

求，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A1-A12 地块）面积 46.2779 公顷。为

了保证贵港市建设用地总量不突破现行规划的控制指标，将《贵港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

中 46.2779 公顷（B1-B10 地块）预留建设用地调出建设用地范围。

调入、调出地块信息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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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权属

农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自然保留地

水田 旱地 有林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 荒草地

A1
石卡镇都蕴村 0.0018 0.0000 0.0000 1.3434 0.0000 0.0000 1.3452

小计 0.0018 0.0000 0.0000 1.3434 0.0000 0.0000 1.3452

A2
石卡镇都蕴村 0.1034 2.2162 0.6746 0.0000 0.0000 0.0000 2.9942

小计 0.1034 2.2162 0.6746 0.0000 0.0000 0.0000 2.9942

A3
石卡镇都蕴村 5.7024 3.3513 0.1934 0.4842 0.0585 0.0000 9.7898

小计 5.7024 3.3513 0.1934 0.4842 0.0585 0.0000 9.7898

A4
石卡镇都蕴村 1.5705 6.1361 0.2008 0.0000 0.0000 0.0000 7.9074

小计 1.5705 6.1361 0.2008 0.0000 0.0000 0.0000 7.9074

A5
石卡镇都蕴村 0.0015 0.0000 0.0000 1.1610 0.0000 0.0000 1.1625

小计 0.0015 0.0000 0.0000 1.1610 0.0000 0.0000 1.1625

A6
石卡镇都蕴村 0.2187 1.3905 0.0000 0.0000 0.0000 0.0457 1.6549

小计 0.2187 1.3905 0.0000 0.0000 0.0000 0.0457 1.6549

A7
石卡镇都蕴村 0.0006 0.0011 0.0000 0.6715 0.0344 0.0000 0.7076

小计 0.0006 0.0011 0.0000 0.6715 0.0344 0.0000 0.7076

A8

石卡镇都蕴村 0.0000 1.4735 0.0000 2.0346 0.0000 0.0000 3.5081

石卡镇翰芦村 1.354314.15770.8330 0.0000 0.4170 0.0000 16.7620

小计 1.354315.63120.8330 2.0346 0.4170 0.0000 20.2701

A9
石卡镇都蕴村 0.3514 0.0000 0.0000 0.0446 0.0000 0.0000 0.3960

小计 0.3514 0.0000 0.0000 0.0446 0.0000 0.0000 0.3960

A10
石卡镇都蕴村 0.0001 0.0000 0.0000 0.0108 0.0000 0.0000 0.0109

小计 0.0001 0.0000 0.0000 0.0108 0.0000 0.0000 0.0109

A11
石卡镇都蕴村 0.0003 0.0000 0.0000 0.0381 0.0000 0.0000 0.0384

小计 0.0003 0.0000 0.0000 0.0381 0.0000 0.0000 0.0384

A12
石卡镇都蕴村 0.0000 0.0000 0.0000 0.0009 0.0000 0.0000 0.0009

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9 0.0000 0.0000 0.0009

总计 9.305028.72641.9018 5.7891 0.5099 0.0457 46.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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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入地块土地用途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区 面积

调入地块（A1-A12)

一般农地区 44.2508

林业用地区 1.9814

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 0.0457

合计 46.2779

表 4 调入地块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管制区 面积

调入地块（A1-A12)
有条件建设用地区 28.4398

限制建设用地区 17.8381

合计 46.2779

表 5 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

名称
权属

土地利用现状（2018 年）

总计

农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水域
自然保

留地

水田 旱地 果园
其他园

地
有林地

坑塘水

面

设施农

用地

河流水

面
荒草地

B1
石卡镇 都蕴村 0.0210 0.0000 0.0000 0.0000 0.05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786

小计 0.0210 0.0000 0.0000 0.0000 0.05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786

B2
石卡镇 都蕴村 0.673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6 0.0000 0.0000 0.0000 0.6737

小计 0.673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6 0.0000 0.0000 0.0000 0.6737

B3
石卡镇 都蕴村 0.94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3 0.0000 0.0000 0.0000 0.9419

小计 0.94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3 0.0000 0.0000 0.0000 0.9419

B4
石卡镇 都蕴村 0.2174 0.0000 0.0000 0.0000 0.4465 0.0000 0.0213 0.0000 0.0000 0.6852

小计 0.2174 0.0000 0.0000 0.0000 0.4465 0.0000 0.0213 0.0000 0.0000 0.6852

B5

石卡镇 都蕴村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石卡镇 翰芦村 0.0000 2.692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549 3.1476

小计 0.0000 2.6927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0.0000 0.0000 0.4549 3.1484

B6

石卡镇 都蕴村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38 0.0000 0.0000 0.0000 0.0038

石卡镇 翰芦村 0.0000
22.050

0
0.2467 0.0115 1.5750 0.2883 0.2559 0.0000 1.5749 26.0023

小计 0.0000
22.050

0
0.2467 0.0115 1.5750 0.2921 0.2559 0.0000 1.5749 26.0061

B7 石卡镇 白沙村 0.3857 0.219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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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0.3857 0.219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053

B8

石卡镇
贵港市水

利局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53 0.0000 0.0153

石卡镇 樟竹村 0.2805 2.4099 0.0000 0.0000 0.0000 0.3981 0.0000 0.0000 0.0000 3.0885

小计 0.2805 2.4099 0.0000 0.0000 0.0000 0.3981 0.0000 0.0153 0.0000 3.1038

B9
石卡镇 樟竹村 0.0000 1.61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6108

小计 0.0000 1.610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6108

B10

樟木镇 黄龙村 3.989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9898

樟木镇 樟木村 5.434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5.4343

小计 9.424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9.4241

总计
11.943

4

28.983

0
0.2467 0.0115 2.0791 0.6919 0.2772 0.0153 2.0298 46.2779

表 6 调出地块土地用途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区 面积

调出地块(B1-B10)

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34.4743

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2.3795

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9.4241

合计 46.2779

表 7 调出地块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管制区 面积

调出地块(B1-B10) 允许建设用地区 46.2779

合计 46.2779

本次规划修改，拟将调入地块（A1-A12 地块）土地用途区从

44.2508 公顷一般农地区、1.9814 公顷林业用地区、0.0457 公顷其

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修改为 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

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2.3795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9.4241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建设用地管制区从 28.4398 公顷有条

件建设用地区和17.8381公顷限制建设用地区修改为46.2779公顷允

许建设用地区。同时，将调出地块（B1-B10 地块）土地用途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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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74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上级下达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2.3795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9.4241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修

改为 42.1537 公顷一般农地区、2.0791 公顷林业用地区、2.0451 公

顷其他用地区（自然保留地）；建设用地管制区从 46.2779 公顷允许

建设用地区修改为28.4398公顷有条件建设用地区和17.8381公顷限

制建设用地区。

6.2 耕地修改方案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38.2306 公顷，其中水田 9.3051 公顷、旱地 28.9255 公顷。在国家

利用等别上，其中 6 等耕地 1.3543 公顷、7 等耕地 7.9508 公顷、9

等耕地 26.4897 公顷、10 等耕地 2.4358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8.54 等。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40.9265 公顷，其中水田 11.9435 公顷、旱地 28.9830 公顷。在国家

利用等上，其中 7 等耕地 11.9435 公顷、9 等耕地 24.7428 公顷、10

等耕地 4.2402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8.52 等。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地块（B1-B10 地块）所含现状耕地数量比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所含现状耕地数量多，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高。

为此，本次规划修改后，有利于落实贵港市耕地保护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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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调入调出地块含耕地数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

权属
耕地总面

积
水田 旱地 权属

耕地总

面积
水田 旱地

石卡镇都蕴村、翰

芦村
38.2306 9.3051 28.9255

石卡镇都蕴村、

翰芦村、白沙村、

贵港市水利局、

樟竹村；樟木镇

黄龙村、樟木村

40.9265 11.9435 28.9830

合计 38.2306 9.3051 28.9255 合计 40.9265 11.9435 28.9830

表 9 调入调出地块含耕地质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入地块（A1-A12 地块） 调出地块（B1-B10 地块）

权属 耕地总面积 等别 权属 耕地总面积 等别

石卡镇都蕴村、

翰芦村

1.3543 6
石卡镇都蕴村、

翰芦村、白沙村、

贵港市水利局、

樟竹村；樟木镇

黄龙村、樟木村

11.9435 7

7.9508 7 24.7428 9

26.4897 9
4.2402 10

2.4358 10

合计 38.2306 8.54 合计 40.9265 8.52

7. 规划修改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影响评估

7.1 对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影响

7.1.1 对规划建设用地总量指标的影响

《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确定全市规划目标年建设用地总量指标为 94607.00 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将全市范围内 46.2779 公顷土地调入建设用地范

围，同时将全市 46.2779 公顷预留建设用地调出建设用地范围。

本规划修改完成后，贵港市规划目标年的建设用地总量保持不

变，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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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变更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区分
原建设用地总

量指标
调入建设用地 调出建设用地

修改前后

+/-

修改后建设用

地总量指标

贵港市 94607.00 46.2779 46.2779 0 94607.00

7.1.2 对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指标的影响

根据《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015 年调整）》，规划期间安排全市上级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为 10437.00 公顷,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2949.00 公

顷。

本规划修改完成后，规划期间贵港市上级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指标均保持不变。

上级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入调出情况详见下表。

表 11 上级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变更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区分 指标类型 原新增指标量
调入新增建

设用地

调出新增

建设用地

调入调出地块

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相抵

修改后新增

建设用地总

量指标

贵港

市

上级下达新增指标 10437.00 34.4743 34.4743 0.0000 10437.00

增减挂钩新增指标 2949.00 11.8036 11.8036 0.0000 2949.00

7.1.3 对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A1-A12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

含现状耕地 38.2306 公顷。调出地块（B1-B10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40.9265 公顷。

本规划修改完成后，贵港市建设占用耕地数减少 2.6959 公顷，

有利于落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任务，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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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规划修改前后建设占用耕地指标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原建设占用耕

地指标

调入建设用地

地块含耕地数

调出建设用地

地块含耕地数

建设占用耕地面

积变化情况

修改后建设占

用耕地指标

贵港市 6370 38.2306 40.9265 2.6959 6367.3041

7.1.4 对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A1-A12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

含现状耕地 38.2306 公顷。调出地块（B1-B10 地块）面积为 46.2779

公顷，含现状耕地 40.9265 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完成后，有利于落实贵港市耕地保护任务。详情

见下表。

表 13 规划修改前后耕地保有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原规划目标年耕地保

有量

调入建设用地

地块含耕地数

调出建设

用地地块

含耕地数

修改前后

+/-

修改后规划目标

年耕地保有量

贵港市 891429.10 38.2306 40.9265 2.6959 891431.7959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为此，规划目标年，基本

农田保有量指标保持不变。

7.2 对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影响

（1）用地结构修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来看，建设用地调入地块不涉及用于保

持生态环境功能的土地。

为此，本次规划修改完成后，贵港市用于主要保持生态环境功能

的用地面积并没有变化，不会对贵港市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项目建设对周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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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用拟建设部分用地91.1794公顷，占用耕地78.7650公顷，

且项目区周边存在耕地。为此，在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将对周边农

田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工程施工过程中将有较大

面积的开挖、推土、削坡、填涂以及取弃土堆放等，破坏了原有地表

植被，使其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降低；各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作业

过程中，将产生扬尘，这些悬浮颗粒物飘到附近的农田里，在作物的

叶片上聚集，达到一定的厚度时将影响到光合作用，特别是作物的扬

花期，将影响到作物的产量和产品质量。

可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注意洒水以减少扬尘，还可设临时围栏作为

遮挡构造物，采取环保型建材，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工程建成后，

本着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采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

护措施及合理安排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程序等综合防治措施，回填土

方、及时对施工的场地进行土地平整复垦、加强厂区周边的绿化，把

对项目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减少到最低。因此，在采取上述措施后，

施工期间对贵港市的农田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不会太大。

（3）对森林生态系统环境的影响

调入地块占用林地1.9018公顷；调出地块补充林地2.0791公顷。

由此可见，项目建设完成后，对全市林地生态系统不会造成影响。

（4）对空气、水和声环境的影响

工程施工期间，挖掘的泥土通常堆放在施工现场，短则几个星期，

长则数月。堆土裸露、旱干风致，或车辆过往，导致满天尘土，使大

气中悬浮颗粒物含量骤增，严重影响市容和景观。施工扬尘将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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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物、植物等蒙上厚厚的尘土，使邻近居家普遍蒙上一层泥土，

给居住区环境的整洁带来许多麻烦。雨天气，由于雨水的冲刷以及车

辆的辗压，使施工现场变得泥泞不堪，行人步履艰难。为减少工程扬

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取在施工中遇到连续的晴好天气又起风的情

况下，对弃土表面洒上水、防止扬尘。工程承包者应按照弃土处理计

划，及时运走弃土，并在装运的过程中不要超载，装土车沿途不洒落，

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将轮子上的泥土去除干净，防止沿程弃土满地，影

响环境整洁，同时施工者应对工地门前的道路环境实行保洁制度，一

旦有弃土、建材撒落应及时清扫。项目运营后，废气主要为厨房的燃

烧烟尘、食堂的炊事废气。厨房燃料采用天然气，不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炊事废气采用高烟囱排出，不会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施工噪声源相对稳定，是由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及施工方法产

生，施工作业时间不稳定、波动性大，因此所产生的时间也具有较大

的波动性，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推土机、搅拌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

产生的空气动力和机械噪声是主要的污染源，可尽量将施工机械（如

卷扬机等非移动作业的机械）安置在远离居民区进行工作或做隔声处

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来避免噪声对周围居民生活的影响。项目运营

后噪音主要来源为有压缩机工作所发出的噪音，经必要的减振、隔声

处理后，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

项目施工期间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来自土方工程产生的弃土、

坡边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以及施工营地产生的生活垃圾。项目预

计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是废土、生活垃圾和建筑材料废弃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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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位、施工部门须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本项目固体废弃物运输

计划，尽量避免在行车高峰时运输弃土和建筑垃圾。项目运营后

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基本无化学污染物及放射性

等有害物质，通过城市垃圾处理系统进行处理，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机械设备冲洗水和混凝

土养护排水及各种车辆冲洗水。由于施工期间的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泥

沙，水量很小，均可经沉淀池简单沉淀回用。施工工人生活废水要经

过化粪池处理后进行农灌或绿化，不得任意排放。项目运营后的污水

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运营后，每日产生的废水量较大，废水类别主

要是一般生活污水。项目拟通过采用雨水、污水分流排放系统，以减

少污水的总排放量。生活污水排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后排放。

由上可见，在施工期间和运行期间，遵照按照相关的环保标准对

其环境保护进行管理，对贵港市的空气、水和声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微

弱的。

7.3 规划修改对修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7.3.1 规划修改对项目所在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完成后，可以带动周边汽车产业

的发展和文化融合，为当地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有利于促进

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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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规划修改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完成后，可为周边地区居民提供

就业机会，增加居民的收入，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该项

目的建设，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方便周边地区居民的

日常生活。

8. 土地费用

8.1 测算依据

1.《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贵港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的通知》（贵政发〔2020〕2号）。

8.2 征地补偿费用

征地补偿费用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零星果

木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组成，共计 9963.71 万元。

（1）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

《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南府规

〔2020〕12 号）中规定：涉及征收基本农田的，按照不低于一般农

用地征收补偿标准的 1.1 倍进行补偿；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

按照不低于一般农用地补偿标准的 0.4 倍确定；征收集体其他土地补

偿标准按照一般农用地补偿标准的 0.1 至 0.4 倍确定；依法收回国有

农用地的，可按照有关规定参照地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

根据当地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项目所在地区的集体一般农用

地征地补偿标准为 55570 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由此计算，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共计 9719.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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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苗补偿费

青苗补偿费按照水田（种植水稻）2400 元/亩、旱地（种植甘蔗）

1688 元/亩进行计算，青苗补偿费总费用为 244.04 万元。

（3）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

被征地上的道路、水渠、水、电等设施填平或拆除的，由用地单

位修复或折价补偿。具体补偿金额按实地清点和市政府规定的补偿标

准执行。该项目投资总估算中已预留出该部分费用。

8.3 耕地开垦费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拟建设部分用地占用耕地 78.9968

公顷，其中水田 27.6136 公顷、旱地 51.3832 公顷。在国家利用等上，

6等耕地 1.3562 公顷、7等耕地 26.2574 公顷、9等耕地 47.9706 公

顷、10 等耕地 3.4126 公顷。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非农

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必须补充质量相当、数量相等的耕地。建

设单位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落实耕地占补任务。一是自行开垦数量相

等、质量相当的耕地，用于该项目的占补平衡；二是以缴纳耕地开垦

费的方式，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补充。本批次项目拟采用缴纳耕地开垦

费方式委托自然资源局进行补充。根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

税〔2019〕35 号）的规定，占用基本农田的按水田（水浇地）80 万

元/公顷、旱地 40万元/公顷缴纳耕地开垦费，占用一般耕地的按优

等水田（水浇地）40万元/公顷、高等水田（水浇地）30万元/公顷、

中等水田（水浇地）20万元/公顷，高等旱地 20万元/公顷、中等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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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5万元/公顷缴纳耕地开垦费。由此计算，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

项目耕地开垦费共 122.06 万元，该部分资金已纳入项目总投资。

9. 耕地补充措施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拟建设部分用地占用耕地 78.9968

公顷，其中水田 27.6136 公顷、旱地 51.3832 公顷。在国家利用等上，

6等耕地 1.3562 公顷、7等耕地 26.2574 公顷、9等耕地 47.9706 公

顷、10 等耕地 3.4126 公顷。本次规划调整拟挂靠贵港市所购买的新

增耕地从中予以占补，确保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根据项目

勘测定界资料，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占用耕地 78.9968 公顷，

根据产能计算公式：产能（公斤）=（16—等别）×面积（公顷）×

1500，计算得到所占用耕地的产能为 6.5099 万公斤。拟在贵港市所

收购的新增耕地产能中，抵扣本次建设占用的 78.9968 公顷耕地所折

算的粮食产能 6.5099 万公斤，用于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10. 征地拆迁风险评估情况

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拟使用的土地属于贵港市石卡

镇都蕴村、翰芦村，项目用地范围内不存在争议地。征地拆迁过程中，

征地拆迁的风险主要在如何落实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

物拆迁补偿费等。对于土地补偿费，可以按照贵港市颁布的最新征地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进行计算，予以补偿。对于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要

坚持方便周边居民生活生产为原则，要修好临时用或备用的，才能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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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有的。特别是对于原有道路拆建，要修好临时用道，再拆原有的。

征地拆迁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科学决策、加强合作的原则。通过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从政策上反应民意，取得群众支持，尽量把风险降

到最低。

11.加强规划修改方案实施管理及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建议

11.1 加强规划修改方案实施监督力度

（1）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准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技

术规范，及时进行土地现状变更、规划图件变更、土地数据库及有关

档案资料变更，对规划修改方案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耕地保有量变

动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2）土地利用必须按照修改后的土地规划用途进行管制，调出

建设用地范围的土地今后不得擅自安排其他建设项目。加强新调进建

设用地的规划管理，科学地制定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按

照规定的程序上报批准后方可实施。

（3）自然资源部门应定期对规划修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

检查，并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发现、纠正并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

规利用土地的行为，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

11.2 加强项目建设的监管力度

（1）建设项目用地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修改方案实施，



26

不得擅自突破用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变更建设项目，坚决杜绝违

反规划的现象发生。

（2）项目建设中全程和运营期间要坚持节约用地，做好土地保

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工作。

（3）项目实施过程中，合理选择临时堆放土方的地点，坚决杜

绝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堆放土方；项目临时占用耕地、园地等，

应将表层耕作熟土堆在一旁，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土地耕作层肥力。项

目施工后，所有临时占地使用后均要恢复耕种，弃渣堆渣完毕后需进

行土地整治，根据当地条件植树种草或进行土地开垦。应采取避开雨

季施工、建设截水沟、排洪沟以及覆土绿化等水土流失防止措施，达

到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的目的。

（4）加强工程与生态环境的质量监督，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

（5）加强环境保护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建设环境评价制定的环

境保护措施保护环境。

11.3 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项目建设过程和投产后，要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全面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2. 评估结论

（1）项目建设十分必要。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建设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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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地”建设，建立健全汽车产业链，推动汽

车产业发展、汽车自有品牌发展，促进产城融合，吸引人才入驻、促

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十分必要。

（2）规划修改对现行贵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目标的

影响不大，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新增建设

用地总量、建设占用耕地数、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没有影

响。

（3）该项目开挖采取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并尽可能复垦，避免

了对周边环境及植被造成大的破坏。

（4）规划修改，解决了项目建设用地需求矛盾，对贵港市的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针对汽车新技术创新研创园项目，对《贵港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2015 年调整）》的

修改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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